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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8年厦门、 重庆等少数几个城市率先实施税利分流改革以来， 陆续又有些地方开始试点。 其中
厦门市的改革思路、 方案模式和实际效果更是引入注目。 通过认真总结厦门市全部66 家国营工业企业和其
他地区的改革经验， 加以概恬和提高， 可以看到， 只要切实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即可大大加快税利分流改
革的步伐。

一、要不要改革的关键： 理顺关系与转换机制

企业D始终外千社会经济活动均中心地位， 任何涉及企业的改革措施都不应该只想解决某些单项间
题， 应该着眼于处理好企业同各方面的关系， 健全其正常的活动机制， 通常所说要 “理顺关系 、 转换机
制 ” 正是因为企业目前同外界的关系不正常， 活动机制不健全。

（ 一 ）理顺关系。
由千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尚未完全确立， 企业体制也在演变和转轨之中， 企业同方方

面面的关系不顶， 极有必要琉理一番， 使各方面对企业的作用都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把它纳入正常健康
的运行轨道；二是给它向前的拉力和推力。 税利分流改革也不例外， 应理顺下面几种关系。

1． 国家、 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按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企业利润分配格局， 各方面的经济利
益关系是： 上缴财政， 包恬所得税和上缴利润， 体现国家利益， 属国家所有；企业的奖励基金，体现全体
职工的个人利益， 为职工所有；福利基金体现全体职工利益， 为职工集体所有；生产发展基金体现了三者
利益， 属国家听有但归企业运营。 这三者关系体现二个方面，一是分配形式， 这点要在下文中逐步展开讨
论； 二是分配比例， 厦门市改革后， 1989年实际比例是： 国家得76.46%， 集 体 得9 . 5 8% ， 个人总得
13. 96%@。 无可置疑， 这种分配应该是合理的。

2. 国家政权征税和国有资产收益关系。 国家所得中， 为体现国家的两重职能、 两种权力和同企业的
两种经济关系， 所得税收和国有资产收益应分别有所体现。 过去无论上缴利润也好， 上缴税也好， 上缴承
包利润也好， 都模糊了这两种经济关系， 不利千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不利于发展生产。 改革后税和利分
开， 有助于引导人们注意国有资产收益。 按利润的所有权属性， 厦门市改革后的1 989年， 所得税， 体现政
府管理职能占 14.3% ， 国有资产收益， 即上缴利润和企业留生产发展基金占63.7%。 政府手中掌握了这部
分资金将会大大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 可以按社会发展需要实现资金的优先投向和优化配置， 为
实现 “质量、 品种、 效益” 的提高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3. 国有资产收益中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 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经济管理者发挥智慧的舞
台， 企业的国有资产收益中上缴财政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份额同留给企业的生产发展基金比例就体现这
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分散和集中的关系。

一般说， 生产发展基金归企业资产所有者，委托给企业经营者运营的观点巳没疑义，而生产发展基金的
提取比例，却颇有学问，但以前认为生产发展基金的留取比例是对企业的一种照顾， 形成了企业经营者不断
向财政申请、要求，为能够多留点而各方奔波，这种观念和做法该是改的时侯了。其实质应是这样1首先，生产
发展基金的留取比例是企业资产所有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产业要求， 也考虑该企业发展生产状况主导决
定的， 企业经营者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只能利用这笔基金，使其最大程度发挥效益而巳， 以前的表现属于
主体行为变位，应该正过来。 其次，生产发展基金留多少并不只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是影响到各种关系，
因为企业同各方面的关系都要由企业盈利分配来体现，而生产发展基金正是企业发展后劲和盈利的根源，没
有生产发展基金， 企业无法运转。 再次， 留给企业多少， 也体现了分散和集中的关系， 留给企业的只是分
散投资， 上缴后集中起来的利i闰份额可以集中投资支持重点企业或新项目。 厦门1989年实际结果为， 上缴
利润为 13.75%， 生产发展基金为 49, 95 % ，两者之比为 1 ; 3．队在目前发展水平，这种比例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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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来视情况变化仍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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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政与金融、 投资与贷款的关系。财政和金融部门都是管理经济的重要部门，与企业运转有密切
的关系。前阶段， 由千财政对企业投资不足，企业技改和扩大再生产向银行借款，形成了企业负债沉重的

局面，产生了如何还贷，还多少的问题，实质就是财政同银行的关系、 投资与贷款的关系，表现在企业税

前还贷还是税后还贷之争。研究税利分流改革初期，甚至到近期，很多人都认为老贷款归还是税利分流改

革的重点和难点，其实不然。首先，企业巨额老贷款是旧体制旧关系下多种原因形成的 “旧债＇＇ ，税利分

流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担当处理 ” 旧债” 的角色。解决该问题，只能由政府的高层决策者采用其他政策措施
加以解决。其次，简单地规定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当然行不通，只要所得税降到一个适当比例，税前还

或税后还其实无多大差别，原因就在于：第一，税前还贷并不能随意还多少，而由财政按收支盘子核定批

准才能还贷，第二，企业实现利润是定数，只是分配先后次序不同而巳，这一点，只要算一下帐，即会一

目了然。再次，要搞清其中关系，调整财政、 银行、 国有资产互相之间关系，使它们都自愿同企业发生经
济联系，帮助企业发展， 又从企业健康发展过程中获取长远利益。改革后厦门企业1988年和1989年同1987

年相比，还贷分别增长25.7 ％和67% ，国有资产分别增长15.6％和30%，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5. 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十几年改革开放，涌现出大蜇内联、 “三资” 、 粲团等类企业。政府应更

多扮演竞争规则的制订者和竞赛裁判的角色，让各类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优胜劣汰，推动经 济发

展。 尽管各类企业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有三点必须是共同的： 一是产品对消费者负责，二是接受政 府 管

理，三是对企业资产所有者负责。后两点正是利税分流的客观基础之一，为此， 在同一地区里统一所得税

率、 必须上缴资产收益就是规范化的共同接点。 由此出发，消除了组建股份企业、 联营企业、 集团企业的

障碍，为企业变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创造良好条件，更不会产生企业归谁主管这一类的

争议。改革后厦门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更有利于计划管理，也更有利于市场调节发挥作用。

6. 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应该说，税利分流对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起作用。税利分流改革以后对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以起到规范化的作用，使其更合理科学。

（二）转换机制。

企业同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转换机制完全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需要转换的机制有：

1 ． 企业经营机制。企业要从过去完全处千 “ 听命” 地位换成具有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 权力
与责任、 收益与风险、 自主权与自我约束相统一的有效率、 有竞争性的经营机制。这里政企分开是前提，

有序竞争是关键。税利分流为此提供了条件。

2. 企业投资机制。企业投资机制应该是， 企业资产所有者对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并拿出投资资金，

当然其决策依据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法令。然后交给经营者实施，最后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归投资
决策者。此外，对小项目投资，资产所有者可以委托经营者决策筹资和实施并承担部分责任和风险。一般

情况下，经营者只负责企业经营中短缺资金的筹措。这样就完全改变以往企业投资机制不完全，投资和贷

款不分，所有者和经营者站位错乱造成职责不清的状况。
3.政府宏观管理机制。政府对企业的宏观管理机制应该是统一、 规范、 间接调控。统一的含义是只

要是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应该不分所有制、 不分大小一视同仁，有倾斜也只能向某些行业倾斜。管理力

度应该是规范性的，什么样的企业，或者在企业发展的什么阶段管理力度大都要有明确的规定。管理手段

应该是间接的，要通过法律、 政策、 经济杠杆等手段间接作用于企业，绝不要同企业实施对等面谈讨价。

4. 企业的盈利驱动和利润分配机制。首先要培育企业盈利驱动机制，然后其盈利的分配应该由分配

机制起作用，基本要求是法制、 规范和可调，决不能因为是国有企业，政府要拿多少，什么时侯拿，只凭

一个行政命令即予实施。社会各界都明了企业利润的分配格局和渠道，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分配格
局随之可变，这种变化应该经过必要的法律法规修改程序。

现代企业是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税利分流改革正是为国有企业理顺关系、 转换机制而实施的基础性

改革。

二、 能不能进行改革的关键： 合理确定企业的税负

在目前状况下，合理确定企业的所得税负是能否推进税利分流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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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案设计考虑。

现行的利税分流改革主要是税利分开、 合理上缴利润和税后还贷三部分组成。 方案设计 应该是联动
的， 不能只顾一头， 税率设计是纲， 其他是目， 纲举目张。 税率合理， 税后还贷完全能做到， 税后也有利
可缴， 就利润分配而言， 只不过是个次序问题。 税率过高， 企业无利可缴， 税后还贷措施也无法到位， 只

能采取各种变通措施， 税收的刚性更无从谈起， 整个税利分流改革就会变形走样。 笔者建议， 税率的标准
应为： 1. 企业上缴财政的实际入库率； 2. 当地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

（二）试点情况的启示。

从各地试点看， 凡是实际所得税和上缴利润之和在30％左右的地区， 税利分流改革较为顺当。 当然其
中很大的制约因素是还贷比例。 重庆搞五级累进税， 平均税率为 25.25% ， 平均税利上交为 27% ， 尚未达
税后还贷地步。 厦门为15％比例税， 看上去比重庆低， 但税利上交为28% ， 而且全部税后还贷。 其他 不少
地方更是以 “退库” 来维持所谓的税利分流改革。 其原因很简单， 国营工业企业1989年实际上交国家只有
利润总额的24.5% ， 就以全部盈利企业算也只有32.7% ， 税率定高了， 还有什么利可以分流呢？

其次， 改革的起步阶段税率定稍低些， 财政收入不足部分可以用上缴利润来弥补， 使大部分企业看到
国有资产的收益。 将来经济发展了， 企业不太困难了， 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改革调整程序， 提高所得税
率。

三、 推进改革的关键： 规范和灵活相结合的领导艺术

改革同整个经济工作一样，也要讲究效率和成本。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全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成梯
度的改革开放格局。 国务院要求各地方改革开放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相应各地的职权也不尽相同。 因此，
在推进税利分流改革过程中， 也要改变统得过 多、 管得过死的做法。 该集中规范的， 中央一定要把住不
放；该灵活处理的， 中央可定个变动福度由各地自主决定， 这种规范和灵活相结合的领导艺术是当今推进
税利分流改革的关键。

（ 一 ）改革方案的审批。

这里有两层意思： ＼改部门审批为政府审批。 众所周知， 税利分流改革涉及面广、 艰巨复杂。 财
政、 银行、 经济主管、体改、 税务等各部门必须协调配合， 任何单一部门都不能妥善处理， 因此， 改革方
案应由政府审批。 2． 改集中审批为分级审批。 正因为上述理由， 建议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

市的改革方案由国务院审批， 各地市及县的方案由各省区政府审批。 计划单列市辖县由市审批， 发挥各级
政府的积极性。

（二）改革内容的规范和灵活性。

税利分流改革内容， 该规范的必须规范， 不规范则会产生混乱， 以至将来无法收拾。 该灵活的就应灵
活， 否则适应性太差，机械呆板也失去了试点的作用。

综上所述， 正确处理好三个关键， 税利分流改革就能被多数地区和企业接受， 推行改革的速度将会加
快。 无疑， 研究厦门的改革模式并帮助它更完善， 将会对全国的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注＠文中 “企业”未特指者皆为全民国营企业．
＠文中百分比数，未特指者皆为同企业的实现利润之比．


